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學大綱
109學年度第2學期

	科目編號
	109_2_3201007_01
	學分數
	3

	科目名稱
	民法概論

	英文譯名
	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

	開課年級
	一年級
	修     別
	必修

	授課教師
	李玉春

	上課時間
	四 4,5,6
	上課教室
	258教室

	辦公室時間
	

	●教學目標：
民法係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主要法律。本課程包含對於民法基本概念之介紹，使非法律相關科系學生對民法之體系與規範內容有基本認識。並藉由實際案例之分析，培養學生法律邏輯思考之能力，以使修課同學習得法律人之思考方法。

	●本課程目標與本系核心能力指標相關性如下：
§ 學士班核心能力

系所學生專業能力/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
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
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
紙筆考試或測驗
課堂討論(含個案討論)
個人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群組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學生口頭報告
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
證照/檢定
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
課外閱讀
其他
核心能力
掌握國內外勞工政策法案發展與變革之核心能力。
V
V
V
具備恪遵職場倫理與主動關懷社會之基本能力。
V
V
V
具備吸收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基本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獨立思考及解決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問題之能力。
V
V
V


	●教學方式： 
課堂授課，必要時搭配相關報導或影片。


	●授課大綱：
1、民法之體系
2、民法之重要規定
3、民法與勞動社會法之關聯


	●授課進度及閱讀教材：
（隨課堂進度彈性調整）
一、導論

二、總則

      權利主體論

      權利客體論

      意思表示

三、財產法  

     債之基本概念

     債之發生、變更與消滅

     各種之債

     物權之基本概念

     各種物權

三、身分法

     親屬之基本概念

     繼承之基本概念

	●課程要求：
課堂上宣布


	●成績評量：
 出席 20％
 期中考 40％
 期末考 40％


	●主要參考書目：
   1、王澤鑑，民法概要，三民。
   2、林秀雄．林誠二．陳榮傳．馮震宇．詹森林，民法概要，五南。
  3、陳聰富，民法概要，元照。


	●備註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


